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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文件

校教〔2021〕8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北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生选课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院（校区）、部、处及直（附）属单位：

《中北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生选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经

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北大学

2021 年 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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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北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学生选课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优化我校本科生的知识结构，拓展学生视野，

激发创新活力，提升本科生的综合素养，加强我校通识教育选修

课的教学管理，不断推进通识教育选修课程资源库和教师队伍建

设，提升通识教育质量，规范教学秩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课程组成

第二条 中北大学通识教育选修课由人文与艺术类、经济与

社会类、科学与工程类、军工与国防类四大模块组成。

第三条 通识教育选修课程分为线下课程、线上课程与线上

线下混合式课程三类。线下课程为本校教师开设的通识教育选修

课；线上课程包括学校购买的知名课程平台的精品课程和本校教

师建设的线上课程；线上线下混合课程是本校教师借助线上课程

资源，将网络课程教学（线上）和传统课堂教学（线下）相结合

的课程。

第三章 学时与学分

第四条 每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总学时为 16 或 32 学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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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分一般为 1 或 2 学分。

第五条 每位学生4学年内须修够8个学分（其中至少4个线下

通识教育选修课学分），未达学分要求者，不予毕业。

第六条 每门通识教育选修课应在一个学期内修完，不开设

跨学期的通识教育选修课。

第四章 学分选修方法

第七条 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实际情况，自主地进

行通识教育选修课的选报。

第八条 学生应积极选报非本专业类模块课程。学生在自己

专业相关模块内所修课程原则上不得超过 2 门（含线上、线下与

混合课程）。

第九条 学生所修线下课程比例不低于50%（混合式课程属于

线下课程），即所修线下课程应不低于4个学分。

第十条 重复选修同一门通识教育选修课程，只按照该门课

程的实际学分计一次，不再重复累计学分。

第十一条 为了保证通识教育选修课的教学质量，学生每学

期选修线下课程不超过2学分，选修线上课程也不超过2学分。

第五章 课程运行管理

第十二条 每学期由通识教育中心通过教务处教务科统一发

布通识选修课的选课、开课及结课等相关信息，学生必须在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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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内完成选修申报。逾期未选课者该学期不得参加通识选修课

程考核。

第十三条 为充分利用教学资源，通识教育选修课程中的线

下课程采取最低选修人数控制，除特殊课程外，选修人数不满30

人的课程，原则上不予开课。

第六章 选课程序

第十四条 学生选课时间与方式由教务处教务科统一发布，

学生选课分为正选与补选两个阶段。

第十五条 正选阶段。时间为一周，学生按照所在专业的教

学培养计划，并结合自己兴趣或爱好，在一定模块范围内自主选

课。

第十六条 补选阶段。正选阶段结束后，进入补选阶段，时

间为三天。学生因错过正选阶段而未能选课，或者正选阶段选课

失败者，可以在此阶段进行补选；学生已选课程因人数不足30

人而停开的，可以在此阶段再次选报其它课程。

第十七条 线下课程选课结果以中北大学教学管理信息服务

平台记录为准，线上课程选课结果以第三方课程平台记录为准，

否则均视为选课未成功。

第七章 学习与考核

第十八条 通识教育选修课的考核管理应与必修课同等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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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必须严明考核纪律，凡违规者，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九条 学生在选定通识选修课程后，应珍惜教育资源，

认真学习，按课程要求完成规定的教学环节。

第二十条 线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的具体考核方式由任课教

师根据课程目标和课程形式确定，线上课程按照第三方课程平台

要求考核。

第二十一条 课程的学习与考核办法严格按照教务处及课程

相关要求执行，成绩录入在结课后一周内完成。

第二十二条 成绩合格者取得相应学分，成绩不合格者不计

学分。通识教育选修课不设缓考、补考，如所选课程考核不合格，

学生须在后续学期继续选修该门课程或其它通识选修课程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1 级开始施行，并由中北大学教务

处负责解释。

中北大学校办 2021 年 9月 24 日印发


